
二0二四年沅江市财政总决算编制
分析报告
2024年,我市围绕市人大会议确定的目标任务，积极发挥财政职能作用，加大组织收入力度，不断强化支出管理，深化财政制度改革，努力筹措调度资金，保障各项重点支出，全市财政收入实现平稳增长。现将2024年财政总决算分析如下：
一、2024年财政预算执行情况
（一）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1、2024年，地方财政总收入221907万元，其中：上划中央级收入44900万元（包括上划中央国内增值税35755万元，上划中央国内消费税14万元，上划中央国内个人所得税2423万元，上划中央企业所得税6708万元），上划省级收入14963万元（包括上划省级增值税8904万元，上划个人所得税485万元，上划企业所得税1347万元，上划城镇土地使用税1405万元，上划省级资源税2782万元，上划环境保护税40万元）。
税务部门完成收入147049万元，（其中：增值税71509万元，企业所得税11180万元，个人所得税4038万元，消费税14万元，非税收入6383万元），比上年完成收入142645万元，增收4402万元，增长3.09%；财政部门完成地方一般预算收入74858万元，比上年完成收入62295万元，增收12563万元，增长20.17%，此外，完成上划中央“两税”收入35769万元，比上年完成33569万元，增收2200万元, 增长6.55%;完成上划企业及个人所得税9131万元,比上年完成10372万元，减收1241万元，下降11.96%。税收比重为63.39%，非税比重为36.61%，非税比重比去年37.05%有所降低，下降了0.44个百分点。
一般公共预算收支平衡情况：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661997万元。其中：2024年全市共完成本级地方财政收入162044万元（不含上划两税，上划中央、省、地的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营业税、资源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），上级补助收入346550万元，政府债券收入56900万元，上年结余78134万元，调入资金17484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85万元；当年本级实际支出590936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10559万元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49524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93万元，年终实际滚存结余10085万元，总支出661997万元，实现了财政预算收支平衡。
2、按收入构成区分。完成增值税收入71509万元，比上年完成67093万元，增收4416万元，增长6.58%；完成企业所得税收入11180万元,比上年完成13676万元，减收2496万元，下降18.25%；完成个人所得税收入4038万元,比上年完成3612万元，增收426万元，增长11.79%；完成消费税收14万元，比上年完成23万元，减收9万元，下降39.13%；完成资源税收11129万元，比上年完成4862万元，增收6267万元，增长128.90%；完成城市维护建设税收入4691万元，比上年完成3920万元，增收771万元，增长19.67%；完成房产税收收入6057万元，比上年完成4078万元，增收1979万元，增长48.53%；完成印花税收收入620万元，比上年完成1917万元，减收1297万元，下降67.66%；完成城镇土地使用税收入4683万元，比上年完成2266万元，增收2417万元，增长106.66%；完成土地增值税收收入4170万元，比上年完成14478万元，减收10308万元，下降71.20%；完成车船税收入1788万元；完成耕地占用税收入14019万元；契税收入6649万元，比上年完成10859万元，减收4210万元，下降38.77%；完成环境保护税119，比上年完成143万元，减收24万元，下降16.78%；完成非税专项收入5151万元，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4850万元，罚没收入21496万元，国有资源（资产）有偿使用收入45617万元，其他收入4127万元。
完成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2044万元，增长8.60%。其中：税务系统完成87186万元，增长0.31%，财政及相关执收单位完成74858万元，增长20.17%。从结构看，税收收入80803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10.26%，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49.86%；非税收入81241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6.99%,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50.14%。
3、财政支出完成情况。2024年当年共实现一般预算支出590936元，为调整预算支出601021万元的98.32%，比上年支出556534万元，增支34402万元，增长6.18%。从支出的构成来看：2024年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5088万元，比上年支出56581万元，减支11493万元，下降20.31%；国防支出78万元，比上年支出41万元，增支37万元，增长90.24%；公共安全支出20694万元，比上年支出21275万元，减支581万元，下降2.73%；教育支出100838万元，比上年支出97535万元，增支3303万元，增长3.39%；科学技术支出41424万元，比上年支出5853万元，增支35571万元，增长607.74%；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3796万元，比上年支出4343万元，减支547万元，下降12.59%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8254万元，比上年支出93786万元，增支24468万元，增长26.09%；卫生健康支出30980万元，比上年支出31536万元，减支556万元，下降1.76%；节能环保支出8926万元，比上年支出17954万元，减支9028万元，下降50.28%;城乡社区支出34061万元，比上年支出25819万元，增支8242万元，增长31.92%；农林水支出118089万元，比上年支出115848万元，增支2241万元，增长1.93%；交通运输支出16145万元，比上年支出32518万元，减支16373万元，下降50.35%；资源勘探信息等支出2681万元，比上年支出304万元，增支2377万元，增长781.91%；商业服务业等支出3492万元，比上年支出2428万元，增支1064万元，增长43.82%；金融支出241万元，比去年支出6万元，增支235万元，增长3916.67%；自然资源海洋气象支出7436万元，比上年支出6391万元，增支1045万元，增长16.35%；住房保障支出16342万元，比上年支出24184万元，减支7842万元，下降32.43%；粮油物资支出6183万元，比上年支出3785万元，增支2398万元，增长63.36%；灾害防治及应急管理支出3558万元，比上年支出2837万元，增支721万元，增长25.41%；其他支出772万元，比上年支出1935万元，减支1163万元，下降60.10%；债务付息支出11858万元，比上年支出11575万元，增支283万元，增长2.44%。
（二）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执行情况
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完成17114万元，其中: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4537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275万元，车辆通行费62万元，污水处理费收入1240万元。 
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105873万元，其中: 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资金相关支出4万元，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相关支出17175万元，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安排的支出901万元，污水处理费相关支出1340万元，农林水相关支出1954万元，其他政府性基金及对应专项债务收入安排的支出73500万元，彩票发行相关支出53万元，彩票公益金相关支出1667万元，地方政府专项债务付息支出9274万元。上年基金结余7810万元，上级补助收入19674万元，债务转贷收入140400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116万元，债务还本支出51050万元，收支相抵后，基金结余27959万元。
二、财政收支分析
从2024年预算收支执行情况来看，呈现出财政收入平稳增长，保工资、保运转、保稳定、保民生等保障性支出全额保障的特点，公共财政职能进一步凸显，主要体现在：
一是财政收入实现新突破。各征收部门积极应对宏观经济波动、结构性减税政策和经济下行等不利影响，依法组织财政收入。完成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2044万元，增长8.60%。其中：税务系统完成87186万元，增长0.31%，财政及相关执收单位完成74858万元，增长20.17%。从结构看，税收收入80803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10.26%，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49.86%；非税收入81241万元，较上年同期增长6.99%,占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的比重为50.14%。
二是支出规模达到新高度。面对巨大的增支压力，我们继续加大资金统筹力度，调整优化支出结构，全力保障市委、市政府重大决策部署实施，实现了财政支出规模持续壮大的目标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实现5900936万元。
三是支出结构得到新改善。财政部门在狠抓收入的同时，想方设法组织资金，全力确保工资、正常运转、民生民本及重点支出的需要，促进了经济社会事业协调发展。其中：一般公共服务支出45088万元；公共安全支出20694万元；教育支出100838万元；科学技术支出41424万元；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8254万元；卫生健康支出30980万元；节能环保支出8926万元；城乡社区支出34061万元。
四是向上争资实现新跨越。
2024年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346550万元，缓解了财政支出压力；转贷地方债券收入56900万元，有力支持了各项事业的发展。
三、收支平衡情况
2024年全市共完成本级地方财政收入162044万元（不含上划两税，上划中央、省、地的企业所得税、个人所得税、营业税、资源税及城镇土地使用税），上级补助收入346550万元，转贷地方债券收入56900万元，上年结余78134万元，调入资金17484万元，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85万元；当年本级实际支出590936万元，上解上级支出10559万元，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49524万元，安排预算稳定调节基金893万元，年终实际滚存结余10085万元。
四、人员机构编制及年末人数增减情况
（一）机构变动情况
机构变动情况，2024年比2023年度比较年末机构总数净减少1个，具体变化是：撤销5个单位，分别为沅江市南大膳镇双丰小学、沅江市南大膳镇永交小学、沅江市南大膳镇北大市小学、沅江市泗湖山镇西华小学、沅江市新湾镇中心小学；新增4个单位，分别为沅江市第二殡仪馆、沅江市城南实验学校、沅江市琼湖小学、沅江市水岸琼湖幼儿园。
（二）年末人数变动情况
年末实有人数12329人，比去年同期12954人相比减少625人。主要因素为由养老保险基金发放养老金的离退休人员不包含在内，因养老保险改革，纳入社会保险局统一管理，退休人员减少。 
（三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开支人员
2024年度一般公共财政拨款开支人数12003人，其中在职11998人（含行政人员1905人、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人员312人、非参公事业人员9781人），离休人员5人。
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决算执行情况
一般公共预算“三公”经费年初预算数为1091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401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690万元,决算数1385万元，其中公务接待费459万元，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915万元，因公出国（境）费11万元。
六、认真谋划2024年各项财政工作
（一）收入方面。一是加强税收收入征管。进一步完善协税护税机制，将财源建设和组织收入任务落实到相关部门，增强了征管责任意识和工作主动性。强化税收征管，挖掘增收潜力，确保了各项税收收入的及时足额入库；二是加强非税收入管理。通过规范非税收入征管，严格执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，确保各项非税收入及时、足额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。
（二）支出方面。继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，把有限的财力用在保障民生、促进发展发面，确保教育、就业、社保、医疗卫生、涉农补贴等民生投入。严格财政支出管理，及时足额拨付各项资金，增强资金支出的均衡性、有效性，健全预算绩效管理体系，提高预算执行的准确率。同时，认真贯彻落实中央、省关于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要求，严格执行会议费、因公出国（境）经费、差旅费、接待费等管理办法，压缩一般性支出规模，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，努力实现全年预算平衡。
（三）在2024年工作基础上继续做好暂存、暂付款的清理工作。一是做好暂存款的清理工作，特别是加强对两年及以上的存量资金进行清理，按规定可以收回的资金，全部收回由政府统筹安排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；二是进一步加大对财政借款资金的清理力度，及时清理超过协议约定归还期限的借款，严格控制新增财政借款，加强财政借款的管理工作，做好财政借款的核算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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